












浙江省科技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科技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浙江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办法》（省政府令第335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我省科技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省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科技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综合考虑违法情节、违法手段、社会危害后果等因素，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合理适用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的权限。

第四条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处罚合法、公正、公开、合理、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综合考虑行政相对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是否及时改正、违法的性质情节、造成的危害后果程度等，合理确定行政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对于违法主体、性质、情节相同或相似的案件，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应当相同或相近。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违法行为超过法律追究时效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五）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其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九条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案件承办人员在案件调查终结后，应当对案件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提出建议，并说明实施裁量权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第十一条  对当事人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必须收集和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三条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及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四）法律、法规等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一）情节复杂或者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

（二）对当事人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

（三）在不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的情况下，变通适用裁量基准；

（四）其他案情重大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

第十六条  集体研究决定的案件要实行登记制度，对案件的具体情节、研究过程和处理决定均应详细记录在案，归入执法案卷。

第十七条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按规定做好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开工作，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应当通过行政执法检查、信访、案件投诉、重大案件备案等形式加强对本级及下级部门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权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  省及市科技主管部门审理与行政处罚裁量权相关的行政复议案件时，应当将本办法和《浙江省科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作为审理行政处罚是否合理的依据之一。

第二十条  对于重责轻罚、轻责重罚、不按程序行使处罚裁量权等滥用处罚裁量权的行为，要按照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发生变化而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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